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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
 

要
本
參
訪
團
由
原
能
會
歐
陽
副
主
任
委
員
敏
盛
率
隊
，
成
員
包
括
原
能
會
、
全
國
核
子
事
故
處
理
委
員
會
作
業
執

行
室
及
台
灣
電
力
公
司
人
員
。
主
要
目
的
係
擷
取
美
國
核
能
管
制
委
員
會
及
聯
邦
緊
急
應
變
總
署
針
對
核
子
事
故
相

關
整
備
、
應
變
、
復
原
作
業
之
規
劃
及
經
驗
，
以
為
我
國
核
子
事
故
緊
急
應
變
規
劃
之
參
考
。

美
國
處
理
核
能
電
廠
所
造
成
之
事
故
，
主
要
權
責
分
工
為
：
廠
內
由
核
設
施
經
營
者
負
責
、
廠
外
由
地
方
政
府

負
責
，
聯
邦
相
關
機
構
主
要
是
擔
任
支
援
的
角
色
。
事
故
發
生
時
，
核
設
施
經
營
者
全
力
減
緩
事
故
及
其
影
響
，
並

提
出
防
護
行
動
建
議
給
州
及
地
方
政
府
，
州
及
地
方
政
府
則
評
估
該
防
護
行
動
建
議
，
並
適
時
執
行
適
當
的
防
護
行

動
。
核
能
管
制
委
員
會
則
依
聯
邦
輻
射
緊
急
應
變
計
畫
，
主
導
相
關
聯
邦
機
構
之
應
變
作
業
，
其
並
結
合
農
業
部
、

環
境
部
、
能
源
部
等
機
構
人
員
，
獨
立
監
測
事
故
演
進
、
核
設
施
經
營
者
、
州
及
地
方
政
府
之
應
變
作
業
，
並
適
時

提
出
建
議
及
專
業
性
指
導
；
至
聯
邦
緊
急
應
變
總
署
則
依
聯
邦
輻
射
緊
急
應
變
計
畫
或
聯
邦
應
變
計
畫
，
結
合
其
他

聯
邦
機
構
之
力
量
，
支
援
州
及
地
方
政
府
有
關
非
專
業
性
之
應
變
工
作
。

建
立
完
善
的
緊
急
應
變
中
心
，
實
是
成
功
執
行
救
災
任
務
的
基
礎
，
美
國
核
能
管
制
委
員
會
及
聯
邦
緊
急
應
變

總
署
之
緊
急
應
變
中
心
，
空
間
雖
然
不
大
，
但
規
劃
十
分
明
確
，
除
必
要
之
電
廠
、
氣
象
、
劑
量
資
訊
外
，
各
個
支

援
單
位
︵
環
保
署
、
能
源
部
、
農
業
部
等
︶
的
人
員
均
有
固
定
位
置
、
電
腦
、
通
訊
等
設
備
及
必
要
之
程
序
書
，
且

參
與
支
援
作
業
人
員
並
非
高
級
主
管
人
員
，
而
僅
是
熟
悉
是
項
業
務
之
承
辦
人
，
以
期
救
災
任
務
順
利
遂
行
。

妥
善
的
規
劃
、
明
確
的
組
織
分
工
及
有
效
的
資
源
利
用
，
是
防
、
救
災
成
功
的
關
鍵
。
美
國
有
關
核
子
事
故
緊
急
應

變
作
業
之
軟
、
硬
體
規
劃
及
設
計
精
神
，
實
可
作
為
我
國
核
子
事
故
緊
急
應
變
作
業
檢
討
、
立
法
時
之
參
考
。



　
　
　
目
　
　
次

壹
、 

出
國
目
的
與
行
程

貳
、 

工
作
內
容

一
、 

參
訪
美
國
核
管
會(N
RC)

二
、 

參
訪
美
國
聯
邦
緊
急
應
變
總
署(F

E
M
A)

三
、 

參
訪
我
國
駐
美
經
濟
文
化
代
表
處(T

E
C
RO)

參
、 

心
得
與
建
議



壹
、
出
國
目
的
與
行
程

　
目
的
：

　  

　
我
國
﹁
核
子
事
故
緊
急
應
變
法
﹂
目
前
正
進
行
立
法
及
配
合
地
方
政
府
要
求
每
年
均
需
舉
辦
核
安
演
習
，
全

國
核
子
事
故
處
理
委
員
會
︵
全
委
會
︶
針
對
核
子
事
故
緊
急
應
變
組
織
體
系
、
通
報
與
指
揮
系
統
、
平
時
整

備
、
核
安
演
習
規
劃
作
業
與
演
習
方
式
及
核
子
事
故
與
其
他
天
然
災
害
救
災
如
何
結
合
等
，
為
借
鏡
美
國
做

法
，
計
畫
前
往
美
國
核
管
會
及
美
國
聯
邦
緊
急
應
變
總
署
參
訪
及
蒐
集
有
關
資
料
，
做
為
我
國
訂
定
與
執
行

核
子
事
故
緊
急
應
變
作
業
方
式
之
參
考
。

　
全
委
會
於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參
訪
美
國
核
管
會
總
部
及
緊
急
應
變
中
心
，
針
對
核
能
安
全
主
管
機
關

在
核
子
事
故
時
所
擔
任
之
角
色
、
廠
內
外
緊
急
計
畫
及
緊
急
計
畫
演
習
之
規
定
、
規
劃
與
執
行
方
式
等
與
美

國
核
管
會
交
換
意
見
；
十
二
月
十
八
日
參
訪
美
國
聯
邦
緊
急
應
變
總
署
及
緊
急
應
變
中
心
，
討
論
中
央
與
地

方
政
府
災
害
防
救
組
織
體
系
、
通
報
與
指
揮
系
統
、
平
時
訓
練
宣
導
與
其
他
整
備
工
作
、
核
子
事
故
與
其
他

天
然
災
害
救
災
組
織
間
的
分
工
與
支
援
、
執
行
大
規
模
核
子
事
故
演
習
規
劃
程
序
與
演
練
方
式
、
演
習
方
案

編
定
準
則
、
蒐
集
緊
急
計
畫
演
習
紀
錄
資
料
影
帶
等
；
另
於
十
二
月
十
九
日
拜
會
我
國
駐
美
台
北
經
濟
文
化

代
表
處
。
上
述
參
訪
拜
會
活
動
係
由
原
能
會
駐
美
台
北
經
濟
文
化
代
表
處
科
學
組
副
組
長
曾
東
澤
博
士
協
助

連
繫
安
排
。




　
行
程
：


年

月

日
︵
星
期
四
︶


年

月

日
︵
星
期
三
︶


年

月

日
︵
星
期
二
︶


年

月

日
︵
星
期
一
︶


年

月

日
︵
星
期
日
︶


年

月

日
︵
星
期
六
︶


年

月

日
︵
星
期
五
︶


年

月

日
︵
星
期
四
︶


年

月

日
︵
星
期
三
︶

 

起

迄

日

期

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
天 

數

洛
杉
磯
↓
台
北

華
盛
頓
特
區
↓
洛
杉
磯

華
盛
頓
特
區

華
盛
頓
特
區

華
盛
頓
特
區

華
盛
頓
特
區

華
盛
頓
特
區

紐
約
↓
華
盛
頓
特
區

台
北
↓
紐
約

到

達

地

點

返
程

返
程

參
訪
我
國
駐
美
經
濟
文
化
代
表
處
︵TE

C
RO

︶

參
訪
美
國
聯
邦
緊
急
應
變
總
署
︵FE

MA

︶
及
緊

急
應
變
中
心

週
日

週
末

參
訪
美
國
核
管
會
︵NRC

︶
總
部
及
緊
急
應
變

中
心

往
程

往
程

詳

細

工

作

內

容

參
訪
美
國
核
管
會
︵NRC

︶
及
美
國
聯
邦
緊
急
應
變
總
署
︵FEMA

︶
出
國
行
程
表



貳
、
工
作
內
容
：

　
參
訪
美
國
核
能
管
制
委
員
會
︵NR

C

︶：

 
 

　
此
行
係
透
過
我
國
駐
美
代
表
處
科
學
組
副
組
長
曾
東
澤
博
士
的
安
排
，
經
與
核
管
會
國
際
事
務
辦
公
室M

r
.

　
　Kev

in 
D. 
Bu
rke

連
繫
，
得
以
順
利
參
訪
核
管
會
總
部
緊
急
指
揮
中
心
，
並
與
負
責
核
能
緊
急
應
變
計
畫
之

　
　
官
員
討
論
及
交
換
意
見
。

　
　
　
核
管
會
工
作
簡
報

　
首
先
由
事
故
應
變
中
心
︵In

cident
 Resp

ons
e O
per
at
ions

︶
部
門
主
管(M

r
.
 
R
i
ck H
a
s
s
e
l
b
e
r
g
)

　
對
參
訪
團
做
工
作
簡
報
：

　
　
首
先
詳
細
說
明
了
發
生
意
外
事
件
時
，
各
單
位
所
應
負
之
責
任
為
何
：

　

　
核
設
施
經
營
者
：

 
 

　

　
減
緩
事
故
及
其
影
響
。

 
 

　

　
準
備
並
提
出
﹁
防
護
行
動
建
議
﹂︵PA

G
s

︶
給
州
及
地
方
政
府
。

　

　
州
及
地
方
政
府
：

 
 

　

　
評
估
核
設
施
經
營
者
提
出
之
﹁
防
護
行
動
建
議
﹂。

 
 

　

　
為
了
民
眾
安
全
，
執
行
適
當
的
防
護
行
動
。

　

　
民
眾
：
不
必
慌
張
，
應
適
時
地
採
取
適
當
行
動
以
減
少
輻
射
曝
露
及
不
利
於
健
康
之
效
應
。

　

　
核
管
會
的
角
色
：

 
 

　

　
獨
立
評
估
核
電
廠
條
件
，
並
監
視
核
設
施
經
營
者
所
提
出
給
州
及
地
方
政
府
之
﹁
防
護
行
動
建
議
﹂



　
　
　
是
否
正
確
。

 
 

　
　
提
供
支
援
及
協
助
所
需
成
立
之
相
關
的
廠
外
機
構
。

 
 

　
　
保
持
隨
時
告
知
聯
邦
機
構
︵
如
：
白
宮
、
國
會
等
︶
有
關
事
故
情
況
。

　
　
　
讓
媒
體
明
白N

RC

對
事
故
之
瞭
解
。

　
　
　
整
合
記
者
的
陳
述
與
情
況
，
並
撰
成
摘
要
分
送
給
其
他
應
變
機
構
。

　
　
　
在
異
常
情
形
下
，
可
介
入
並
指
導
核
設
施
經
營
者
處
理
緊
急
狀
況
之
廠
內
行
動
。

　
根
據
聯
邦
輻
射
緊
急
應
變
計
畫
︵FR
E
RP

︶
作
為
聯
邦
機
構
之
主
席
︵Le

a
d
 F
e
deral A

g
e
n
c
y
,
L
F
A

，

類
似
我
國
原
能
會
主
委
為
全
委
會
之
主
席
︶，
主
導
及
協
調
其
他
聯
邦
機
構
︵
如
：
緊
急
應
變
總
署

/
FEM
A

，
環
保
署/E

PA
，
農
業
部/U

SDA

，
能
源
部/D

O
E

等
︶。

　
　
　
　
初
始
的
決
策
︱
其
流
程
為
：
核
設
施
經
管
者
或
居
民
觀
察
員
︵Re

s
i
d
e
n
t Insp

ector

︶
報
告N

R
C

總

　
　
　
　
部
運
轉
組
官
員
︵HQ
 Opera

tions
 Of
fic
er/
HO
O

︶，
經
資
訊
評
估
組
︵In

f
o
r
m
a
t
ion Asse

ssm
e
nt

　
　
　
　Team/

IA
T

︶
評
估
後
，
報
告
緊
急
組
官
員
︵Em

e
r
g
ency O

ffi
cer
/E
O

︶、
區
堿
辦
公
室
值
日
官
︵Re

g
i
o
n
a
l

　
　
　
　Duty Of

fice
r/R
D
O

︶
與
事
故
應
變
組
織
經
理
︵In

c
i
d
ent Resp

on
s
e
 O
r
g
.
 Manager

/IRO

︶
等
，
再

向
執
行
組
︵Exe

cu
tive
 Te
a
m Mem

be
r/ET

︶
及
區
域
辦
公
室
主
管
︵Re

g
i
o
n
a
l Admin

i
strat

or
/RA

︶

報
告
後
通
知
相
關
機
構
應
變
︵
詳
如
附
圖
一
︶。



 Initial Decision-Making

Licensee                      EO         ET

Other       HOO            RDO         RA

Resident            IAT      IRO          RCT On-Call
Inspector        （Threat-Related）

        圖一    初始之決策流程圖

Agency
Response



　
　
　

　
事
故
分
類
：
依
事
故
的
徵
兆
評
估
分
為
以
下
四
類
：

　
　
　
　

　
異
常
事
件
之
示
警
通
知
︵N

otification of U
nusual Event

︶。

　
　
　
　

　
緊
急
戒
備
︵A

lert

︶。

　
　
　
　

　
廠
區
緊
急
事
故
︵Site A

rea Em
ergency

︶。

　
　
　
　

　
全
面
緊
急
事
故
︵G

eneral Em
ergency

︶。

　
　
　

　
應
變
的
對
策
與
情
況
：
依
據N

R
C

的
獨
立
評
估
，
所
有
應
變
的
對
策
是
依
下
列
六
種
清
況
而
定
：

　
　
　
　

　
正
常
情
況
。

　
　
　
　

　
正
常
情
況
但
需
監
測
｜
區
域
辦
公
室
主
導
所
有
應
變
措
施
，
且
應
視
需
要
其
官
員
將
負
責
與
核
設
施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經
營
者
及
居
民
觀
察
員
溝
通
；
此
時N

R
C

總
部
會
提
供
技
術
支
援
。

　
　
　
　

　
備
變
情
況
｜N

R
C
總
部
在
此
時
會
召
集
反
應
器
安
全
組
、
防
護
偵
測
組
與
聯
絡
組
等
官
員
應
變
，

而
由
執
行
組
之
一
位
成
員
主
導
。
必
要
時
亦
可
在
地
區
組
成
現
場
應
變
組
以
支
援
總
部
。

　
　
　
　

　
初
期
動
員
情
況
｜
所
有
的
事
故
應
變
組
織
都
將
成
立
且
由N

R
C

主
席
負
責
主
導
。

　
　
　
　

　
擴
大
動
員
情
況
｜N

R
C

派
現
場
應
變
組
至
現
場
，
並
經N

R
C

主
席
授
權
現
場
應
變
組
組
長
為
指
揮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  

官
負
責
主
導
一
切
應
變
。

　
　
　
　

　
全
面
聯
邦
動
員
｜
在
聯
邦
機
構
主
席
︵LFA
︶
之
指
揮
下
綜
理
十
七
個
聯
邦
機
構
資
源
處
理
應
變
事

宜
。

　
　
　

　
組
織
與
編
組
：

  

　
　
　
　
　
美
國
核
管
會
下
設
八
個
組
：
執
行
組
、
反
應
器
安
全
組
、
防
護
偵
測
組
、
聯
絡
組
、
狀
況
認
定
組
、



運
轉
支
援
組
、
燃
料
循
環
安
全
保
護
組
與
新
聞
中
心
等
。
並
在
不
同
區
域
設
置
四
個
區
域
辦
公
室
，
每

一
辦
公
室
大
約
有
貳
佰
人
，
而
平
常
輪
值
人
員
維
持
在
十
八~

二
十
人
左
右
，
總
部
運
轉
組
官
員
需
二

十
四
小
時
待
命
。
美
國N

R
C

對
嚴
重
事
故
應
變
的
策
略
是
採
取
儘
早
抵
達
現
場
，
才
能
愈
早
提
供
對

事
故
狀
況
的
評
估
，
並
配
合N

R
C

總
部
提
供
後
勤
與
技
術
支
援
，
被
認
為
是
最
有
效
的
應
變
模
式
。

        

　
執
行
組
：
有
五
位
委
員
︵C

om
m

issioner

︶，
由N

R
C

主
席
領
導
，
在
﹁
初
期
動
員
情
況
﹂
時
進
駐

O
perations C

enter

，
主
要
工
作
是
評
估
事
故
之
嚴
重
性
、
核
設
施
經
營
者
應
變
之
有
效
性
、
州
及
地

方
應
變
狀
況
、N

R
C

及
聯
邦
之
應
變
狀
況
、
事
故
訊
息
公
布
狀
況
、
及N

R
C

能
夠
及
應
採
取
之
處
置
。

　
　

　
參
觀
緊
急
指
揮
中
心

　
　
　
　
簡
報
結
束
後
由
應
變
中
心
部
門
主
管
帶
領
我
們
一
行
參
觀
中
心
設
施
與
設
備
，
其
中
心
設
置
如
附
圖
二

　
　
　
　
所
示
；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其
聯
絡
組
成
員
只
是
相
關
的
少
數
部
門
機
關
︵
如
環
保
署
、
農
業
部
等
︶
人
員

　
　
　
　
參
與
，
而
新
聞
中
心
更
是
不
允
許
媒
體
記
者
進
入
。
新
聞
中
心
只
是
將
事
故
狀
況
做
彙
整
，
而
向
上
陳

　
　
　
　
報
，
向
下
轉
述
，
做
到
發
佈
統
一
的
消
息
為
主
要
目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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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：NRC緊急指揮中心配置圖



　
美
國
聯
邦
緊
急
應
變
總
署(F

E
MA)

參
訪

此
行
透
過
我
國
駐
美
國
台
北
經
濟
文
化
代
表
處
科
學
組
曾
東
澤
博
士
的
連
繫
與
安
排
，
參
訪
美
國
聯
邦
緊
急

應
變
總
署
。
由
總
署
人
員M

s
.Franki

e
 
S
n
yder
 

簡
報
組
織
功
能
後
，
由M

r
.
 
B
i
l
l Mc
n
u
t
t

︵Se
n
i
o
r

A
dvi
sor

︶
主
持
進
行
討
論
。
茲
分
述
如
下
：

　
　
　
美
國
聯
邦
緊
急
應
變
總
署(F

E
M
A)

簡
介
：

　
　
　
　FEMA

之
組
織
結
構
與
功
能
：

　
　
　
　
　
美
國
聯
邦
緊
急
應
變
總
署(F

e
deral E

m
e
r
g
e
n
cy Mana

gem
ent
 A
g
e
n
c
y

，FE
M
A
)

是
美
國
聯
邦
政

 
   
   
 

　
府
中
對
緊
急
事
務
處
理
的
專
責
機
構
。
它
負
責
聯
邦
政
府
對
大
型
災
害
的
應
變
、
救
濟
、
事
先
的
準

 
   
   
 

　
備
與
演
習
、
事
後
的
復
建
，
以
及
整
體
減
災
的
規
劃
等
事
項
。
它
和
地
方(

州
、
郡
、
市)

政
府
保
持

 
   
   
 

　
密
切
的
聯
繫
。FE

MA
對
地
方
政
府
提
供
整
體
的
救
災
計
劃
，
包
括
高
科
技
的
資
料
、
指
導
、
訓
練
以

　
　
　
　
　
及
經
濟
上
的
援
助
。
這
個
統
一
管
理
災
難
的
機
構
是
為
了
保
護
國
民
的
生
命
及
減
輕
財
產
的
損
失
。

 
   
   
 

　FEMA

處
理
的
災
難
很
廣
，
包
括
天
然
的
如
：
風
災
、
地
震
、
海
嘯
、
水
旱
災
、
森
林
大
火
等
；
和

　
　
　
　
　
非
天
然
的
如
：
核
能
電
廠
、
化
學
物
爆
炸
、
暴
亂
、
及
恐
怖
份
子
活
動
等
。
美
國
所
有
的
軍
事
、
戰

　
　
　
　
　
爭
事
項
由
國
防
部
統
一
管
理
，
相
對
地
所
有
的
民
事
、
民
防
則
統
一
由
聯
邦
緊
急
應
變
總
署
負
責
。
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軍
統
帥
是
總
統
，
民
防
宣
佈
災
區
的
也
是
總
統
。

 
   
   
 

　FEMA

設
署
長
、
副
署
長
各
一
人
，
另
設
五
位
相
當
於
我
國
司
長
級
的
長
官
負
責
減
災
、
準
備
、
救

　
　
　
　
　
災
、
保
險
及
消
防
等
五
項
重
要
職
責
。



 
   
   
 

　
總
署
設
在
首
都
華
盛
頓
，
另
在
外
州
分
設
十
個
分
署(

波
士
頓
、
紐
約
、
費
城
、
亞
特
蘭
大
、
芝
加

　
　
　
　
　
哥
、
達
拉
斯
、
堪
薩
斯
、
丹
佛
、
舊
金
山
和
西
雅
圖)

以
便
和
地
方
政
府
聯
繫
。
署
長
、
副
署
長
、
分

　
　
　
　
　
區
署
長
及
五
位
司
長
由
總
統
任
命
，
並
需
得
到
參
議
員
的
通
過
始
能
就
任
，
其
它
由
署
長
認
命
即
可

　
　
　
　
　
的
尚
有
總
務
及
通
訊
科
技
司
、
法
律
顧
問
、
國
會
聯
絡
、
國
家
安
全
協
調
、
公
關
、
財
務
、
人
事
、

　
　
　
　
　
監
察
及
秘
書
等
組
或
室
之
主
管
人
員
。

　
　
　
　FEMA

之
行
政
組
織
：

　
　
　
　 F

EMA

之
行
政
組
織
系
統
主
要
包
含
五
個
重
要
司
，
現
在
就
五
個
司
的
職
權
作
一
簡
單
介
紹
：(

參
見
附

　
　
　
　 

圖
三
及
圖
四)

 
   
   
 

　
減
災
司(Mitig

a
tion)

　
　
　
　
　
減
災
是
緊
急
事
務
處
理
之
基
石
，
完
全
不
讓
災
害
發
生
是
做
不
到
，
也
不
可
能
的
；
但
我
們
可
以
在

　
　
　
　
　
災
害
發
生
之
前
做
一
些
準
備
，
發
生
時
和
發
生
後
做
些
改
善
的
工
作
，
使
災
害
之
損
失
減
輕
及
避
免

　
　
　
　
　
重
覆
的
損
失
。
減
災
司
負
責
對
災
區
的
瞭
解
、
確
定
、
規
劃
、
和
評
估
。

　
　
　
　
　
屬
於
減
災
司
管
轄
的
法
案
包
括
：
國
家
地
震
減
災
計
劃
、
風
災
計
劃
、
洪
水
保
險
率
製
圖
、
水
壩
安

　
　
　
　
　
全
計
劃
、
及
減
災
基
金
籌
劃
等
。
其
工
作
項
目
則
包
括
製
定
災
區
圖
、
風
災
疏
散
路
線
圖
、
地
震
損

　
　
　
　
　
失
估
計
、
水
壩
安
全
調
查
、
減
災
基
金
的
發
放
、
以
及
綜
合
大
型
災
難
評
估
等
重
要
工
作
。
另
外
在

　
　
　
　
　
救
災
應
變
時
提
供
地
理
資
訊
系
統
︵Ge

o
g
raphic I

nfo
rma
tio
n 
Syst
ems

，GI
S

︶
協
助
地
方
政
府

　
　
　
　
　
救
災
工
作
。

 
   

   
 

　
籌
備
司(PTE)

：



　
　
　
　
　
籌
備
司(

準
備
、
訓
練
、
演
習
，Pr

e
p
arednes

s

，Tr
a
i
n
i
ng

，an
d
 
E
x
e
rcises

，PT
E
)

負
責
一
切

　
　
　
　
　
緊
急
事
務
處
理
的
準
備
工
作
；
它
接
收
了
以
前
國
家
總
署(G

S
A
)

的
工
作
，
包
括
很
多
儲
存
品

　
　
　
　
　(st

oc
kpil
e)

、
危
險
物
、
化
學
原
料
、
因
此
它
和
國
防
部
、
核
能
管
理
委
員
會
都
有
密
切
關
係
，
在

　
　
　
　
　
馬
里
蘭
州
它
擁
有
一
很
大
的
災
害
管
理
研
究
所
，
負
責
對
外
的
訓
練
工
作
。
這
個
司
的
另
一
項
重
要

　
　
　
　
　
工
作
，
就
是
和
各
地
方
政
府
一
起
作
大
規
模
的
動
員
演
習
，
這
也
包
括
核
能
電
廠
假
想
出
事
後
之
演

　
　
　
　
　
習
。

 
   
   
 

　
救
災
司(R & R

)

：
 
   
   
   

救
災
司(

應
變
及
復
建
，Re
s
ponse 

and
 Re
co
very

，R 
&
 
R
)

的
主
要
職
責
就
是
當
災
害
發
生
後
的

　
　
　
　
　
救
災
工
作
。
按
照
聯
邦
應
變
計
劃(F

e
d
eral R

espo
nse
 Pl
an)

它
可
動
員
廿
六
個
部
會
和
美
國
紅
十

　
　
　
　
　
字
會
進
行
全
盤
的
救
災
措
施
。
災
難
發
生
後
，
救
災
司
立
即
在F

E
M
A

總
部
成
立
指
揮
中
心
，
各
部
會

　
　
　
　
　
都
有
固
定
的
位
子
，
輪
流
分
組
廿
四
小
時
上
班
。FE

M
A

也
在
當
地
成
立
聯
邦
災
區
辦
公
室(D

i
s
a
s
t
e
r

　
　
　
　
　Fie

ld
 Off
ice
r

，DF
O
)

由
聯
邦
協
調
主
任F

e
d
e
r
al Co

ordi
nat
ing
 
O
f
f
i
c
e
r
,
FCO

負
責
坐
鎮
指

　
　
　
　
　
揮
；
該
主
任
由
總
統
任
命
，
但
除
了
特
大
和
特
殊
災
情
外
，
這
個
職
位
都
是
由F

E
M
A

內
部
高
級
長
官

　
　
　
　
　
出
任
。

 
   
   
   

救
災
司
內
有
一
聯
勤
處
，
專
門
負
責
一
切
物
質
及
機
具
之
供
給
。
救
災
司
的
四
項
主
要
任
務
是
：

　
　
　
　
　

　
建
立
通
訊
系
統
。

　
　
　
　
　

　
協
助
地
方
對
災
害
損
失
之
估
計
。

　
　
　
　
　

　
直
接
救
災
。

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提
供
所
需
物
資
及
補
給
，
由
州
政
府
處
理
善
後
。

 
   
   
   
FAM
A

職
員
均
可
自
願
參
加
救
災
工
作
，
但
被
派
去
現
場
服
務
時
間
以
不
超
出1

2
0

天
為
限
。

 
   
   
 

　
聯
邦
保
險
局(Federal

 I
nsura

nce
 Ad
min
is
trat
ion
)

：

 
   
   
   

聯
邦
保
險
局
主
司
洪
災
保
險
業
務
，
及
監
督
私
人
保
險
公
司
代
賣
聯
邦
洪
水
保
險
之
操
作
過
程
。
任

　
　
　
　
　
何
縣
市
政
府
均
可
參
加
國
家
洪
災
保
險
計
劃
，
凡
參
加
之
地
方
政
府
必
須
負
擔
執
行
洪
氾
區
管
理
，

　
　
　
　
　
監
督
洪
氾
區
管
理
由
減
災
司
處
理
。
保
險
局
以
賣
保
險
商
務
為
主
，
保
險
局
設
局
長
一
位
，
兼
有
司

　
　
　
　
　
長
頭
銜
。

　
　
　
　
　
美
國
消
防
局
︵U.

S.Fire
 
A
d
ministra

tio
n

︶：

 
   
   
   

美
國
城
市
的
消
防
以
當
地
的
消
防
隊
為
主
，
美
國
消
防
局
負
責
協
調
各
地
之
消
防
隊
，
提
供
新
資
料
、

　
　
　
　
　
儀
器
、
工
具
和
信
息
。
局
內
設
有
救
火(

消
防)

學
院
，
免
費
訓
練
各
地
消
防
隊
員
‧
消
防
局
也
負
責

　
　
　
　
　
都
市
搜
索
及
救
援
之
工
作( U

rban Sea
rch
 a
nd R
esc
ue )

，
大
地
震
後
這
種
工
作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。

　
　
　
　
　
美
國
消
防
局
局
長
也
兼
有
司
長
之
銜
。

　
　
　
　
聯
邦
應
變
救
災
計
劃
：

 
   
   
 

當
某
一
地
區
受
到
災
害
之
威
脅
或
受
到
災
害
時(

颱
風
警
報
，
放
射
性
物
質
之
洩
漏)

，
地
方
首
長(

縣
市

　
　
　
　
長
、
警
察
局
長
、
消
防
隊
長
等
地
方
上
之
救
災
主
持
人)

將
採
取
初
步
應
變
措
施
；
大
一
點
的
災
難
，
州

　
　
　
　
政
府(

州
長)

將
加
入
協
助
處
理
。
但
當
災
害
的
範
圍
及
其
威
力
已
超
過
州
郡
市
政
府
所
能
付
出
的
人
力
，

　
　
　
　
物
力
、
和
資
力
時
，
聯
邦
政
府
就
必
需
介
入
救
災
之
行
列
。
大
型
災
情
發
生
後
地
方
首
長
請
求
州
長
向

　
　
　
　
聯
邦
政
府
及
總
統
請
求
協
助
，
聯
邦
緊
急
應
變
總
署
署
長
向
總
統
建
議
並
請
總
統
正
式
宣
佈
該
地
為
災



　
　
　
　
區
，
並
指
派
聯
邦
協
調
主
任
，
率
領
緊
急
應
變
救
災
小
組
進
行
救
災
工
作(

參
見
附
圖
五
及
圖
六)

。

　
　
　
　
聯
邦
救
災
計
劃
中
分
成
十
二
項
支
援
職
務
，FE

M
A

是
總
負
責
之
機
構
，
其
它
參
加
之
廿
七
個
組
織
部
會(

廿

　
　
　
　
六
個
政
府
機
關
，
加
上
美
國
紅
十
字
會)

，
可
分
別
主
持
一
項
或
多
項
工
作
。

　
　
　
　
十
二
項
緊
急
支
援
職
務
：

 
   
   
 

　
交
通
：
負
責
民
間
和
軍
方
的
交
通
運
輸
，
由
交
通
部
主
持
。

 
   

   
 

　
提
供
通
訊
支
援
：
國
家
通
訊
系
統
由F
E
M
A

負
責
。

 
   

   
 

　
公
共
工
程
：
恢
復
公
共
事
業
及
工
程
設
備
，
由
陸
軍
部
之
工
兵
團
負
責
。

 
   

   
 

　
消
防
：
防
阻
大
火
及
救
火
，
由
農
業
部
的
美
國
森
林
局
主
持
。

 
   

   
 

　
資
料
收
集
：FEMA
負
責
收
集
、
分
析
及
散
發
各
種
資
料
，
使
整
個
的
救
災
運
作
更
為
順
利
。

 
   

   
 

　
照
顧
群
眾
：
由
紅
十
字
會
負
責
，
包
括
避
難
所
之
管
理
及
食
物
分
配
等
。

 
   

   
 

　
資
源
補
給
：
由
政
府
總
務
署
負
責
。

 
   

   
 

　
醫
藥
衛
生
：
由
公
共
衛
生
署
負
責
。

 
   
   
 

　
都
市
搜
索
及
救
援
：
救
人
第
一
，
尤
其
是
在
倒
塌
的
建
築
物
中
，
雖
然F

E
M
A

的
消
防
局
有
人
負
責
，

　
　
　
　
　
但
在
救
災
時
，
這
一
項
工
作
由
國
防
部
主
持
。

 
   

   
 

　
危
險
物
品
：
由
環
保
署
負
責
處
理
。

 
   

   
 

　
食
品
：
由
農
業
部
負
責
補
給
。

 
   

   
 

　
能
源
：
修
復
電
源
及
燃
料
的
提
供
由
能
源
部
負
責
。



　
　
　
　
結
語
：

　
　
　
　FEMA

的
編
制
除
了
在
全
美
各
地
設
有
辦
公
室
外
，
並
針
對
不
同
性
質
的
災
難
與
事
故
編
組
，
支
援
聯
邦

　
　
　
　
各
州
處
理
各
種
可
能
發
生
的
災
難
事
件
。
在
編
制
上
共
有
二
千
七
百
位
正
式
的
員
工
，
加
上
兼
職
人
員
、

　
　
　
　
義
工
及
諮
詢
學
者
專
家
，
實
際
可
動
員
的
人
力
多
達
四
千
多
人
。
經
費
除
了
由
聯
邦
政
府
與
各
州
、
郡

　
　
　
　
列
提
供
，
與
災
難
事
故
有
直
接
關
係
之
事
業
單
位
如
：
電
力
公
司
等
，
在
﹁
使
用
者
付
費
﹂
的
原
則
下
，

　
　
　
　
亦
必
提
供
演
習
、
機
構
運
作
、
研
究
及
事
故
賠
償
等
費
用
。
另
外
美
國
之
紅
十
字
會
為
一
政
府
組
織
，

　
　
　
　
一
旦
發
生
重
大
事
故
必
須
有
責
任
參
與
救
災
工
作
；
我
國
目
前
紅
十
字
會
仍
為
民
間
組
織
，
無
權
利
義

　
　
　
　
務
必
須
參
與
救
災
，
純
屬
人
道
救
援
。

　
　
　
討
論
：

　
　
　
　
　
演
習
之
實
施
：

　
　
　
　
　
美
國
在
規
劃
大
規
模
需
動
員
中
央
及
地
方
政
府
核
子
事
故
緊
緊
急
應
變
組
織
之
核
安
演
習
時
，
其
演

　
　
　
　
　
習
劇
本
係
由
美
國
聯
邦
緊
急
應
變
總
署
︵FEM

A

︶
編
訂
，
然
後
交
由
演
習
實
施
所
在
地
之
地
方
政

　
　
　
　
　
府
執
行
，
大
致
上
採
主
要
幹
部
模
擬
演
練
方
式
進
行
，
而
鮮
少
動
員
所
有
核
子
事
故
緊
急
應
變
組
織

　
　
　
　
　
成
員
進
行
演
練
。
同
時
美
國
法
律
有
規
定
，
演
習
時
並
不
須
要
真
正
執
行
民
眾
疏
散
演
練
。

　
　
　
　
　
碘
片
發
放
問
題
：

　
　
　
　
　
美
國
對
碘
片
發
放
的
立
場
，
認
為
發
生
核
子
事
故
時
主
要
的
民
眾
防
護
行
動
為
掩
蔽
及
疏
散
，
但
碘

　
　
　
　
　
片
的
儲
存
備
用
仍
有
其
必
要
性
。
碘
片
的
發
放
由
美
國
各
州
自
行
決
定
，
至
目
前
為
止
沒
有
任
何
一

　
　
　
　
　
州
將
碘
片
發
放
至
民
眾
。



　
　
　
　
　
核
子
事
故
發
生
時
美
國
聯
邦
緊
急
應
變
總
署
︵FEM

A

︶
與
美
國
核
管
會
︵N

R
C

︶
之
工
作
分
際
，

　
　
　
　
　
如
附
圖
七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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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訪
我
國
駐
美
經
濟
文
化
代
表
處
︵TEC

R
O

︶。

此
行
係
透
過
我
國
駐
美
代
表
處
科
學
組
副
組
長
曾
東
澤
博
士
安
排
，
於
十
二
月
十
四
日
抵
達
華
府
時
由
程
建

人
代
表
與
沈
副
代
表
在
雙
橡
園
設
宴
款
待
歐
陽
副
主
委
等
一
行
，
席
間
對
核
四
是
否
再
興
建
以
及
我
國
核
能

政
策
等
交
換
意
見
。
隨
後
又
於
十
二
月
十
九
日
上
午
赴
代
表
處
拜
會
新
任
副
代
表
李
應
元
先
生
及
科
學
組
陳

耀
南
組
長
等
代
表
處
人
員
。



參
、
心
得
與
建
議
：

　
美
國
有
關
輻
射
外
釋
緊
急
應
變
的
平
時
監
測
、
事
故
時
的
偵
測
及
事
故
後
對
環
境
與
民
眾
影
響
的
追
蹤

均
由
其
環
境
保
護
署
負
責
，
且
包
括
核
能
電
廠
已
建
立
有
完
整
的
運
作
體
系
，
同
時
結
合
美
國
有
關
學

　
術
機
構
及
實
驗
室
等
專
業
人
員
，
可
對
各
種
輻
射
外
釋
事
故
迅
速
有
效
的
動
員
、
應
變
、
復
原
及
影
響

　
追
蹤
。
我
國
目
前
有
關
輻
射
外
釋
之
緊
急
應
變
概
分
為
核
能
電
廠
事
故
與
非
核
能
電
廠
事
故
兩
部
份
，

　
主
要
則
以
核
能
電
廠
所
發
生
的
事
故
為
處
理
對
象
。
平
時
全
國
輻
射
監
測
由
原
能
會
輻
射
偵
測
中
心
負

　
責
，
核
能
電
廠
發
生
事
故
時
廠
外
環
境
部
份
的
偵
測
工
作
由
全
委
會
下
之
近
指
中
心
負
責
，
我
國
環
境

　
保
護
署
並
不
負
責
輻
射
外
釋
事
故
；
學
術
機
構
參
與
輻
射
工
作
的
只
有
核
能
研
究
所
及
清
華
大
學
。
針

　
對
其
他
輻
射
外
釋
事
故
的
偵
測
、
復
原
、
影
響
評
估
及
追
蹤
等
目
前
均
依
原
能
會
所
屬
權
責
單
位
與
相

　
關
的
作
業
程
序
執
行
。
為
加
強
我
國
處
理
各
種
輻
射
外
釋
事
故
之
能
力
，
正
積
極
進
行
﹁
核
子
事
故
緊

　
急
應
變
法
﹂
的
立
法
工
作
，
使
我
國
對
輻
射
外
釋
事
故
的
權
責
能
予
以
明
確
及
結
合
國
內
各
方
面
的
專

　
業
人
員
，
建
立
平
時
的
監
測
、
事
故
時
的
偵
測
與
民
眾
防
護
、
事
故
後
的
復
原
及
影
響
評
估
與
追
蹤
等

　
運
作
機
制
。

　
疏
散
︵EVA

C
U

ATIO
N

︶
的
決
定
並
非
以
民
眾
防
護
行
動
指
引
︵PA

G

︶
所
規
定
之
劑
量
率
︵D

O
SE R

ATE

︶

　
高
低
為
依
據
，
而
係
以
發
生
全
面
緊
急
事
故
︵G

EN
ER

A
L EM

ER
G

EN
C

Y

︶
可
能
發
生
爐
心
熔
毀

　
︵C

O
R

E M
ELT

︶
為
依
據
。
疏
散
計
畫
不
需
訂
定
最
短
疏
散
時
間
，
只
需
平
時
做
好
緊
急
計
畫
區
內
之

　
疏
散
計
畫
，
預
估
各
種
疏
散
情
況
所
需
時
間
。
美
國
演
習
有
關
民
眾
疏
散
部
份
，
係
著
重
於
地
方
政
府

　
及
州
政
府
及
相
當
人
員
之
處
理
能
力
，
民
眾
並
不
親
身
參
與
演
習
，
此
與
我
國
現
行
作
法
不
同
，
我
國



　
目
前
疏
散
演
習
則
含
括
代
表
性
民
眾
︵
依
人
口
數
多
寡
來
決
定
參
演
人
數
多
寡
︶。

　
核
能
電
廠
周
圍
地
區
遭
受
天
然
災
害
重
創
，
可
能
無
法
執
行
緊
急
計
畫
作
業
能
力
︵
如
道
路
損
壞
、
人

　
員
大
量
傷
亡
等
︶，N

R
C

可
依FEM

A

之
評
估
結
果
下
令
核
能
電
廠
需
予
停
機
或
不
得
再
起
動
。

　
緊
急
計
畫
演
習
劇
本
︵EX

ER
C

ISE SC
EN

A
R

IO

︶
可
用W

A
LK

 TH
R

O
U

G
H

 

方
式
執
行
，
但
美
國

　
目
前
正
傾
向
要
求
配
合
模
擬
器
執
行
，
唯
全
國
性
緊
急
計
畫
演
習
︵FU

LL PA
RTIC

IPATE

　EX
ER

C
ISE

︶，
模
擬
事
故
需
至
全
面
緊
急
事
故
︵G

EN
ER

A
L EM

ER
G

EN
C

Y

︶，
模
擬
器
無
法
配
合

　
模
擬
事
故
亦
困
擾
美
方
，
現
階
段
均
以
事
先
編
擬
之
參
數
於
演
習
時
宣
佈
；
目
前
亦
未
考
慮
執
行
複
合

　
式
災
害
演
習
如
：
兩
種
大
型
災
難
︵
地
震
與
核
災
︶
同
時
發
生
之
情
況
。

　
美
國
利
用FEM

A

來
負
責
處
理
全
國
所
有
大
型
災
害
之
規
劃
、
應
變
措
施
及
救
災
工
作
。
無
論
是
災
前

　
之
紓
緩
、
預
防
、
演
習
，
或
是
災
後
的
救
災
與
復
建
，
它
都
是
統
一
管
理
的
機
構
。
我
國
目
前
無
類
似

　
的
機
構
，
依
最
近
行
政
院
所
頒
布
的
﹁
災
害
防
救
法
﹂，
各
種
不
同
的
災
害
有
各
自
的
主
管
機
關
負
責
，

　
並
於
事
故
時
依
全
國
災
害
防
救
體
系
成
立
﹁
中
央
災
害
防
救
中
心
﹂、
﹁
省
︵
市
︶
災
害
防
救
中
心
﹂﹁
縣

　
︵
市
︶
災
害
防
救
中
心
﹂
及
﹁
鄉
︵
鎮
、
市
、
區
︶
災
害
防
救
中
心
﹂
等
四
層
級
執
行
各
項
救
災
作
業
。

　
目
前
我
國
核
子
事
故
之
處
理
係
依
行
政
院
頒
布
之
﹁
核
子
事
故
緊
急
應
變
計
畫
﹂
分
為
中
央
之
﹁
全
國

　
核
子
事
故
處
理
委
員
會
﹂
及
地
方
之
﹁
救
災
中
心
﹂
兩
個
層
級
執
行
各
項
救
災
作
業
。

　
若
﹁
核
子
事
故
緊
急
應
變
法
﹂
完
成
立
法
後
，
核
子
事
故
之
主
管
機
關
為
原
能
會
，
並
可
利
用
﹁
災
害

　
防
救
法
﹂
之
四
個
層
級
救
災
體
系
之
人
力
、
物
力
及
各
項
資
源
協
助
進
行
救
災
工
作
。
美
國FEM

A

與

　
我
國
現
行
救
災
體
系
比
較
之
下
，FEM

A

有
統
一
的
事
權
，
對
於
災
害
之
預
防
、
應
變
及
復
原
均
能



　
全
盤
進
行
規
劃
、
指
揮
、
執
行
，
並
可
善
用
共
同
資
源
。
我
國
現
行
之
核
子
事
故
救
災
體
系
因
權
責
不

　
甚
明
確
，
恐
對
平
時
的
準
備
、
訓
練
在
無
統
籌
單
位
負
責
下
無
法
落
實
，
且
於
事
故
時
對
共
同
的
資
源

　
恐
將
無
法
善
加
利
用
，
致
效
率
不
彰
之
虞
。

　FEM
A

它
主
要
是
統
一
指
揮
，
實
際
上
工
作
的
人
員
，
大
多
是
後
備
或
自
願
的
。
在
台
灣
可
以
召
募

　
已
退
休
的
公
務
員
、
義
工
、
現
役
和
後
備
軍
人
為
成
員
，
每
年
給
予
訓
練
和
演
習
，
當
災
情
發
生
時
，

　
只
要
有
人
領
導
、
有
整
體
的
規
劃
、
有
固
定
的
職
務
加
上
統
一
應
變
救
災
措
施
，
防
救
災
之
良
好
成

　
效
將
會
顯
現
。

　FEM
A

總
署
內
有
好
幾
個
救
災
小
組
，
每
月
輪
流
當
班
；
負
責
的
人
每
人
分
發
一
行
動
電
話
，
凡
有

　
災
害
威
脅
時
，
值
班
的
人
員
都
是
二
十
四
小
時
待
命
行
事
，
隨
時
可
到
指
揮
中
心
，
聯
絡
該
小
組
的

　
成
員
候
命
或
實
際
進
行
救
災
工
作
。
這
樣
的
操
作
，
就
可
避
免
臨
時
找
不
到
人
，
或
主
持
人
不
在
家

　
的
問
題
，
同
時
統
一
管
理
這
些
防
災
工
程
的
運
作
，
也
可
避
免
各
種
機
關
事
後
互
相
推
諉
責
任
。



　
　
後
　
　
記

　
本
參
訪
團
透
過
曾
東
澤
博
士
聯
絡
我
國
旅
居
美
國
紐
約
學
人
濮
勵
志
博
士
之
安
排
，
於
十
二
月
十
六
日
︵

星
期
六
︶
赴
美
國
三
哩
島
核
能
電
廠
參
觀
。
因
為
是
週
末
，
故
只
參
觀
了
展
示
館
與
雨
中
憑
弔
事
故
後
已
除
污

之
二
號
機
組
外
觀
等
。
在
展
示
館
看
了
除
污
作
業
之
全
程
概
況
錄
影
留
下
深
刻
印
象
。
觀
感
一
：
日
本
居
然
也

提
供
了
除
污
經
費
給
美
國
，
以
取
得
所
有
過
程
之
資
料
相
當
感
佩
；
觀
感
二
：
對
展
示
館
宣
導
資
料
之
製
作
很

人
性
化
，
非
只
提
出
問
題
，
而
且
告
訴
你
為
什
麼
。
觀
感
三
：
除
污
人
員
之
穿
著
衣
服
應
當
可
供
未
來
對
消
防

人
員
講
習
時
，
做
為
說
明
應
穿
著
何
種
服
裝
之
佐
證
依
據
，
以
消
除
消
防
人
員
之
疑
慮
。

　
最
後
參
觀
了
除
污
後
之
機
組
，
濮
博
士
還
告
訴
我
們
這
些
拆
除
的
木
材
，
廠
內
員
工
可
以
帶
回
去
當
建
材

用
，
取
用
的
人
員
還
相
當
多
。

  

三
哩
島
二
號
機
之
年
代
史
記
載
如
附
圖
八
。


